
 

四川港通医疗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就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29日期间，本人

陈启明任职四川港通医疗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

的履职情况做述职报告。具体如下： 

一、个人基本情况 

陈启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后。2020 年 5 月至今，担任成都朴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本人任职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期间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二、2023年度履职概况 

在2023年度任职期间，本人应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8次，股东大会会议4次，

本人均亲自出席了上述会议。本人对提交董事会的全部议案均投出赞成票，没有

出现反对票和弃权票。 

在2023年度任职期间，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按照《公司章程》《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公司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制度，在公司的充分配合

下，勤勉尽责地履行了相关职责。 

三、2023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一）关联交易情况 

在2023年度任职期间，本人对公司2023年度预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本人认为：公司2023年度预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没有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关联交易对发

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独立运作没有造

成实质性影响。 

（二）定期报告相关事项 



 

在2023年度任职期间，公司编制并披露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第

三季度报告》。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认真审核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保证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聘用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在2023年度任职期间，本人对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发表了独立意见。本人

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尽职尽责

，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按要求完成了各项审计任务，出具的审

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综上，在2023年度任职期间，本人独立客观、勤勉尽责地履行了独立董事职

责。 

特此报告。 

独立董事：陈启明 

2024年4月24日 


